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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市的請願書（續）

上期，我們談到了聯邦國會下議院的請

願書，如果獲得五人支持並且國會議員擔保

則有機會在國會請願書網站刊登，得到五百

個電子簽名後就可以正式遞交給下議院並有

機會得到政府的正式回應。那麼卑詩省政府

和市政府的請願書又該符合什麼要求呢？

首先，卑詩省和各個城市對於請願書沒

有設定最低簽名的門檻。只要符合要求，都

算是合格的請願書。當然從常識出發，簽名

多的受到的關注會多於簽名少的請願書。

根據卑詩省議會的請願書規定：

1)所有簽名必須是原件，並直接寫在請

願書的正面，並且不得粘貼或轉移。請願書

必須沒有刪除或插入。2)如果請願書包含多

張簽名，則請願書文本必須出現在每張表格

的頂部。每個請願人都必須列印他或她的姓

名和地址，並在請願書正文上簽名。3)請願

書必須書面，打字或打印，並建議該文件為

標準的信件或者法律文書大小。4)請願者必

須是卑詩省的居民。

那也就是說，電子請願書對於卑詩議會

暫時還沒有法定效力。

過去我們提到過，加拿大真正具有憲法

地位的政府是聯邦和省政府，各個城市的權

力都是由省政府進一步通過立法來確認其具

體的權利義務。

在卑詩省，除了a)為建立和延續地方政

府來滿足其社區利益及需求而提供的法律框

架和基礎，b)向地方政府提供履行其目的所

需的權力，義務和職能，以及c)為地方政府

提供靈活應對社區不同需求和不斷變化的機

制的Local Government Act，我們還有一部 

Community Charter “社區憲章”(注意：僅

溫哥華市使用溫哥華憲章)，取代了過往規定

性的立法傳統，允許市政當局在滿足其社區

需求方面做出創新性的立法。

根據社區憲章，居民向市議會提交申訴

時，通過市政職員向市議會提交的請願書被

視為提交給市議會。請注意，向市議會提交

的呈請書（請願書）必須包括每名呈請人的

全名及住址，其嚴格程度比省議會的要求略

低，並且也使得電子請願滿足市府一級請願

的要求。

希望我們能更有效的同我們的民選代表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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